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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77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公告编号：临2016-031 

债券代码：122308    证券简称：13杭齿债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转让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土地、 

建筑物等资产进展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交易对方未发生任何类型的其他交易。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16年 10月 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拟公开转让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土地、建筑物等资产的议案》。公司

在董事会审议该出售资产议案前收到公司大股东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

公司（以下简称“萧山国资”）有意参与公开竞标函，如大股东中标，则构成关

联交易。出于谨慎原则，本次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按关联交易事项审议，关联

董事茅建荣先生、冯光先生、裘国平先生在审议该事项时回避表决（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6-025、2016-028）。2016年 10月 31日公司在杭州产权交

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该项资产，至挂牌截止日，萧山国资作为唯一的受让方，

以人民币金额 5,411 万元的价格取得本次交易资产。 

本次交易是公司与大股东萧山国资之间发生的资产转让，属于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联方介绍 

萧山国资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企业，于 1993 年 6 月 8 日成立，公

司注册资本为 232,000 万元，由萧山区财政局全额拨入。法定代表人：郭荣，公司

注册地址为萧山区城厢街道回澜路 68号。主营业务为：受托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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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剂、控股和入股；对区内闲置国有资产的调剂、转让、租赁；经批准的对外投资；

土地储备和经营开发，现有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整合和重组。。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萧山国资总资产 10,224,238万元，净资产 3,552,828

万元，2015年度净利润 76,590万元（以上数据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截至 2016 年 9月 30日，总资产 11,576,743万元，净资产 3,832,091

万元，净利润 54,226 万元。 

截至本次公告日，萧山国资持有杭齿前进股份 180,056,25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45.01%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公司财务账面反映的非流动资产（投资性房地产），目前为公司子

公司杭州前进马森船舶传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进马森”）承租。 

                                                  单位：万元 

2015年 12月 31日 2016 年 9月 30日 

项  目 帐面原值 累计折旧 帐面净值 项  目 帐面原值 累计折旧 帐面净值 

房 屋 建

（构）筑

物 

1,966.18 467.49 1,498.69 

房 屋 建

（构）筑

物 

1,966.18 525.43 1,440.75 

机器设备 26.46 18.22 8.24 机器设备 78.74 19.94 58.8 

土地使用

权 
1,831.38 296.80 1,534.58 

土地使用

权 
1,831.38 327.15 1,504.23 

资产总计 3,824.02 782.51 3,041.51 资产总计 3,876.30 872.52 3,003.78 

审计情况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审计情况 未经审计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本次挂牌交易出售的资产委托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评

估。按照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年 9月 30日，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地

产及附属设备账面价值为 3,003.77 万元，评估价值为 5,410.23 万元(详见中企华

评报字(2016) 3943 号《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房地产及附属设

备项目评估报告》)。上述评估结果已经萧山区财政局核准（详见萧财国资函[2016]  

48 号《关于对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评估项目（2016）3943

予以核准的函》）。具体评估结果见下表：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 3 页 共 5 页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含税） 增减值 增值率% 

房屋建（构）筑物 1,440.75  2,284.70  843.95  58.58  

机器设备 58.80  71.08  12.28  20.88  

土地使用权 1,504.23  3,054.45  1,550.22  103.06  

资产总计 3,003.77 5,410.23  2,406.46  80.11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评估方法：成本法、市场法。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具有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签字注册资产

评估师具有相应执业资格证书。 

（三）本次出售的资产除存在与前进马森的租赁关系外，不存在抵押、质押或

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拟出售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出售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5,410.23万元，经相

关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核准，以 5,411万元作为起拍价，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

转让，最终成交价格为 5,411万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评估报告中对该出售资产的评估结论均恰当、合理。公司本

次转让该出售的资产，聘请的评估机构为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该评

估机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评估咨询服务的经验与专业能

力，能独立开展相关评估工作，完成公司本次评估工作要求；中企华根据本次资产

评估的目的、资产业务性质、可获得资料的情况等，采用成本法、市场法两种方法

独立进行评估，评估结果适用于本次评估目的。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6 年 11 月 28 日，公司签署了成交确认书，并与本次交易受让方萧山国资

签定了《房地产及附属设备转让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1、付款方式：《房地产及附属设备转让协议》签字盖章后生效，自转让协议生

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选择电汇或网银方式一次性付清成交款 5,41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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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标的的交付：本次挂牌转让成交标的的交付由甲方负责。乙方付清全

部成交款项（包括总成交价、交易手续费和预付的权证过户税费）后的 5 个工作日

内，由杭交所通知甲方，甲方按照约定和乙方办理挂牌转让成交标的的移交手续。 

3、房地产权证的移交及过户手续办理：本次转让标的的权证过户手续统一委

托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免费办理。乙方付清上述全部成交款项（包括总

成交价、交易手续费和预付的权证过户税费）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房地产权证

移交给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甲方和乙方应自移交之日起协助杭州企业

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办理房地产权证过户、变更手续。如由于甲方和乙方的原因

无法办理的，甲方和乙方自行承担责任。 

在办理房地产权证过户、变更手续过程中所涉及买卖双方应缴纳的税、费，按

国家有关规定由甲方与乙方各自承担。 

4、实物的移交：乙方付清全部成交款项（包括总成交价、交易手续费和预付

的权证过户税费）后，甲方通知承租人，通知之日起视为实物交付完毕，甲方协助

乙方和承租人办理原租赁关系的变更手续。 

5、乙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乙方逾期支付成交款项（包括总成交价、交易手续费和预付的权证过户税费）

且在杭交所通知的付款宽限（10 个工作日）内仍不支付的，杭交所不再返还乙方

已付的交易保证金，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有权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为本公司向子公司前进马森出租的资产。公司在本次挂牌交易条

件中规定，资产交易的受让方在受让相关资产后，须继续履行与前进马森的房屋租

赁合同。 

七、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部分资产进行公开挂牌转让，交易价格以不低于中介评估机构出具的评

估价为起拍价。公司对该部分资产公开挂牌交易后，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产结

构、提高公司资产的整体盈利能力，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共同利益。若交

易成功将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积极影响。本次出售资产，按实际成交价计算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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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净收益 1,850万元。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